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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建协〔2025〕87号

关于印发《河南省立项培育推荐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的通知

各市、直管县（市）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为更好的帮助建筑业企业做好“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创建工作，在总结多年培育推荐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会对《河南省立项培育推荐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现将《河南省立项培育推荐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印发，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河南省立项培育推荐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管理办法（试行）》（豫建协〔2021〕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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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立项培育推荐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管理办法
（2025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高效推进我省建设工程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评选办法（2025年修订）》、《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复查工作细则（2025年修订》的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负责河南省区域内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以下简称鲁班奖）立项、培育和推荐管理工作。
第二章  立  项
第三条  鲁班奖立项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全年受理申报。
第四条  鲁班奖立项由企业自愿申报，经各市、直管县（市）建筑业协会、有关行业建设协会或有关单位择优推荐，由河南省建筑业协会组织审核，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立项名单，纳入培育项目库。
第五条  鲁班奖立项工程条件
（一）立项工程为本省区域内新（扩）建工程或本省企业在省外区域承建的新（扩）建工程。
（二）工程类别分为：住宅工程、公共建筑工程、工业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园林工程。
（三）应符合法定建设程序，执行国家、行业工程建设标准和有关绿色、节能、环保的规定，工程设计先进合理。
（四）应具备结构的独立性和设备系统的完整性，积极开展科技创新，积极推行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五）应投资资金到位，创优实施能得到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相关单位的支持与配合，且符合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申报条件。
第六条  立项申报程序及要求
（一）立项申报单位原则上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对于有多个标段组成或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工程，可由一个施工总承包单位牵头申报或由建设单位统一组织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共同申报。
（二）企业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原则上在开工后三个月内提出立项申请，并上报立项申报资料。
（三）立项申报资料包含以下内容：
1、 《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立项申报表》（附件）共2份，一份单列，一份装订到申报资料中；
2、 工程合法性前期手续（立项批复、施工合同协议书页、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批复文件、设计文件审批意见或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书、环保评价批复文件等）扫描件；
3、经申报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批完善的创优策划方案；
4、工程效果图。
申报资料上报纸质和电子版资料各一份。纸质资料采用A4纸双面打印，每章之间单页彩色纸隔开，胶装成册；电子版资料采用优盘拷贝。
第三章  培  育
第七条  对于纳入培育项目库的工程，采取“策划培训+过程指导+亮点提升”的培育模式。
策划培训：根据工程特点，对项目创优策划书进行指导，同时结合鲁班奖评审的要求，对项目创优参与人员进行培训，明确各分项工程的技术标准，细部亮点、工程资料及相关奖项的评选等内容。
过程指导：施工过程中，在主体施工阶段或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前，结合创优策划书的内容及整体创优计划要求，对工程实体和资料进行咨询，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和意见。
亮点提升：在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工程施工中或竣工验收前，对土建工程、安装工程以及各专业工程之间的施工配合等，进行细部亮点的提升及指导。
第八条  各申报单位应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及需求，提出不少于两次的培育指导申请。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收到培育指导申请后，适时组织专家对申报的工程进行过程培育指导。
第九条  原则上未进行过程培育的项目不推荐参加鲁班奖申报评选。
第四章  推  荐
第十条  经过培育的立项工程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年度鲁班奖推荐前，申报单位应按照鲁班奖申报要求，向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提出预评价申请。
第十一条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针对年度拟申报项目情况，依照鲁班奖的申报范围和条件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工程纳入预评价。
第十二条  工程预评价的内容和要求：
（一）听取申报单位对工程概况及施工质量情况的介绍（15分钟PPT）。
（二）观看5分钟工程影像资料。
（三）听取建设、使用、勘察、设计、监理及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该工程质量、安全、使用功能或产能等方面的意见和评价。听取上述单位评价意见时，申报单位的人员应当回避。
（四）核查工程合法性手续及工程技术资料等。
（五）分专业实地查看工程质量。住宅和公共建筑工程抽查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25%，工业交通水利和市政园林工程抽查体量不低于总体量的25%。群体建筑原则上对每个单体工程都要抽查。
（六）专家组对工程检查情况进行现场讲评。
（七）专家组对工程进行综合评价及排名。
第十三条  培育指导及预评价的专家，原则上从河南省建筑业协会专家库中遴选，实行回避制度。
第十四条  鲁班奖正式推荐前，由评价专家组提出推荐方案，由河南省建筑业协会会长办公会研究确定，并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向中国建筑业协会推荐参评当年度鲁班奖。
第五章  管理要求
第十五条  立项申报单位应坚持策划先行，科学管理，全过程创优。做到工程实体质量结构安全可靠；装饰工程做工细腻、工艺考究适用；设备安装规范，系统运行平稳。工程资料真实反映工程质量实际情况，内容完整齐全、真实有效，编目规范，具有可追溯性。
第十六条  已被批准立项的工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立项。
（一）违反建筑法律法规的；
（二）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发生过质量事故、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其他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事件的；
（三）由于停建、缓建，工程无法完成创优目标的；
（四）申报单位要求取消立项的。
第十七条  工程被推荐参评鲁班奖后，申报单位不得因任何原因退出，不做任何有损全省建筑行业声誉等事情。若有，两年内不再受理其申报鲁班奖工程。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河南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境外工程申报鲁班奖参照《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评选办法（2025年修订）》及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河南省立项培育推荐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管理办法（试行）》（豫建协〔2021〕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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